
法規名稱：臺北市推動事業單位召開勞資會議指導要點

制(訂)定日期：民國 112 年 04 月 24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2年 4月 24日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北市勞資字第 1126064927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16點；並自公告日生效

中華民國 112年 5月 31日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北市勞資字第 1126070642號函勘誤第

1點條文

一、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為使本市之事業單位依法舉辦勞資會議，達到勞資

    合作，保障勞工權益之目的，特訂定本指導要點。

二、本指導要點適用之事業單位為僱用勞工人數三十人以上者。

三、勞資會議勞方代表選舉公告事項如下：

    （一）勞方代表人數。

    （二）投票日期及時間。

    （三）投票地點。

    （四）投票方式。

    （五）單一性別勞工人數逾二分之一之當選勞方代表人數。

    （六）其他選舉公告事項。

四、工會辦理勞資會議勞方代表選舉，其分配勞方代表人數（屬工會會員

    或非會員）、公告（投票日期、時間、地點）及方式（於會員大會或

    會員代表大會中選舉之、採直選或非直選）等選舉相關事項，由工會

    經內部民主程序議定之。

    前項勞資會議勞方代表人數之分配，應同時兼顧事業場所、部門、勞

    工工作性質之人數多寡予以分配。

五、有關選舉投票之部分，以實體投票（或分區實體投票、各自開票）為

    原則進行，但如有其他特殊情況時，宜經該屆勞資會議依勞資會議實

    施辦法第十九條作成決議後實施（運用數位科技等方式投票，如 LINE

    或 GOOGLE表單等方式進行），且辦理投票方式應注意對選舉人盡保密

    義務，以減少紛爭。

六、勞資會議代表選派完成後，事業單位應將勞資會議代表及勞方代表候

    補名單，於十五日內報請臺北市政府勞動局（以下簡稱勞動局）備查

    ；遞補、補選、改派或調減時，亦同。

七、事業單位及事業場所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者，應分別召開勞資會議

    ，不得合併辦理之。



    前項勞工人數，包含事業單位僱用之全時勞工、部分工時勞工及外國

    籍勞工。

八、為利事業單位習於召開有規律性之定期勞資會議，事業單位應採每次

    會議間隔時間，有固定期間之方式召開。但事業單位考量其內部勞資

    關係特殊情形，於成立勞資會議後，得採自訂每三個月（或低於三個

    月）週期，並於擇定之週期內至少召開一次以上之勞資會議之方式為

    之。

九、事業單位採視訊方式舉辦勞資會議，除應經勞資會議決議通過外，並

    應確保會議之進行達到足堪辨識之程度，且會議全程皆足使所有與會

    人員得共見共聞。

    前項視訊會議，會議紀錄應以足堪辨識與會人員身分之電子紀錄作為

    出席紀錄，以計算出席人數和決議門檻。

十、開會前應確認勞資會議勞資雙方代表應親自出席，且代表出席人數是

    否達各代表過半數之出席。代表出席人數無法達到各過半數出席時，

    應另訂開會日期。

    未親自出席之代表，得於開會時提出書面意見供與會代表參考。但其

    席次不列入會議出席人數及決議代表人數之計算。

    資方代表得因職務變動或出缺隨時改派之。勞方代表出缺或因故無法

    行使職權時，由勞方候補代表依序遞補之。

十一、勞資會議之決議，涉及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第三十條之一、第三

      十二條、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六條所定同意權行使事項者，得併附

      期限。

十二、勞資會議紀錄應由主席及記錄人員簽署，並應發給出席及列席人員

      。勞資會議紀錄、開會通知、提案、議程、簽到表及會議紀錄等相

      關文件，事業單位宜保留五年。

      勞資會議之決議，應由事業單位分送工會及有關部門辦理。

十三、勞資會議紀錄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記載會議中未提案討論而列入決議事項。

      （二）勞方或資方代表未出席勞資會議而有簽名之情形。

      （三）其他偽造、變造之情形。

      勞資會議紀錄記載之內容有爭議者，應由事業單位負舉證責任，事

      業單位並有提出必要資料之義務。

十四、勞資雙方應本於誠實信用原則履行勞資會議決議，並應善盡告知勞



      資雙方代表決議履行情形。

      勞資會議之決議有情事變更或窒礙難行時，得提交下次會議復議，

      並應具體說明執行困難處，以利勞資雙方代表知悉。

十五、事業單位違反本指導要點規定，勞動局將派員實施勞動條件專案檢

      查並輔以行政指導，通知改善，經檢查確有違反勞動基準法之情事

      者，依法予以罰鍰處分。

十六、本指導要點自公布日施行。


